
 1 

证券代码：600929        证券简称：雪天盐业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09 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雪天盐业或公司）拟在

募投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

下，根据目前募投项目实施进度，对部分募投项目进行延期。具体为

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拟延期至 2025 年 6月，“郴州市分公司

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拟延期至 2026 年 6 月。 

 

一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概述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）《关于同意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》（证监

许可【2023】1130号）核准，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式发行

人民币普通股 168,060,410 股，每股面值人民币 1.00 元，发行价格

为 6.58 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,105,837,497.80 元，扣除

与发行有关的费用（不含税）人民币 8,492,488.79 元后，实际募集

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,097,345,009.01 元。2023 年 7月 3 日，天职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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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了《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

司验资报告》（天职验字【2023】40642号），对公司截至 2023 年 6 月

30 日的募集资金到账情况进行了审验确认。 

2024 年 2 月 6 日，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第

四届监事会第三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

票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》，同意将原“仓储物流基地项目”

部分子项目使用的募投资金 7,705.36 万元用于新的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“湘衡盐化节能改造项目”“湘渝盐化

节能改造项目”“湘澧盐化节能改造项目”和“九二盐业节能改造项

目”，同时保留原子项目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

目”。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，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：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总投资 

（万元） 

拟投入募集资金

（万元） 

募集资金累计投

入金额 

（万元） 

1 

湘渝盐化煤气化 

节能升级改造项目 

154,354.07 82,914.13  76,208.60  

2 

九二盐业热电联产

（一期）项目 

23,998.00 10,490.70  7,872.02  

3 

重庆索特热电系统

优化节能改造 

（二期）项目 

5,223.92 4,400.00  2,815.49  

4 

郴州市分公司 

盐业储备基地暨 

配送中心项目 

2,875.93 2,773.56 0.00 

5 湘渝盐化电池级 3,900.69 2,521.44  120.74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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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总投资 

（万元） 

拟投入募集资金

（万元） 

募集资金累计投

入金额 

（万元） 

纯碱项目 

6 

湘衡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 

1,733.74 1,733.74  889.43  

7 

湘渝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 

1,620.75 1,620.75  736.92  

8 

湘澧盐化节能改造

项目 

1,377.96 1,377.96  505.05  

9 

九二盐业节能改造

项目 

451.47 451.47 0.00 

10 补充流动资金 1,450.75 1,450.75  127.35  

合 计 196,987.28 109,734.5 89,275.61 

注：1、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； 

    2、合计数与单项加总的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； 

    3、由于募投项目工程合同支付时间周期较长，截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部分项目资

金尚未支付完毕，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交易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。 

二、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

（一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

基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情况，经公司审慎研究，现将对“湘

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和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

心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 

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
原定项目达到预定

可使用状态时间 

延期后项目达到预

定可使用状态时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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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
湘渝盐化电池级 

纯碱项目 
2024 年 10月末 2025 年 6月 

2 

郴州市分公司盐业

储备基地暨配送中

心项目 

2025年 1月 2026 年 6月 

（二）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原因 

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主要是在子公司重庆湘渝盐化有

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湘渝盐化）新建一套 1 万吨/年的电池级纯碱

装置，建设内容分为母液精制、MVR、离心、干燥、粉碎和包装六个单

元，通过对 MVR 系统、除磁器和气流磨装置等核心设备的设计与选型，

可在节约工程投资的基础上又保证产出满足下游客户的电池级产品。

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主要是公司积极应对

盐业体制改革，按照新食品安全法的要求，着力强化配送保障，为公

司主业发展提供高效的物流支撑，由于郴州市分公司正位于湘、粤、

赣“金三角”之地，使得郴州成为供应湘、粤、赣周边城市盐业的中

转基地和桥头堡。 

2024年度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，由于湘渝盐化施工场地地质条件

复杂导致出现塌孔和泄砼现象，此外受塔吊基础施工许可证办理延期

等因素影响，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无法按原计划实施完成；

同时由于公司省内经营模式整体改革，仓储物流基地项目启动和实施

延缓，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也无法按原计

划实施完成。 

因此，经审慎研究，公司拟根据各个项目的实际施工进度情况，

将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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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6 月，将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达到

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延期至 2026 年 6 月。 

（三）保障延期后按期完成的相关措施 

根据项目当前的实际建设进度，公司将科学合理安排、统筹协调，

全力推进剩余工程建设。同时，公司将密切关注市场变化，积极优化

资源配置，加强对募投项目的监督管理，定期对项目进行监督检查和

评估，确保募集资金使用的合法有效，并致力于实现募投项目质量和

经济效益的最优化。 

三、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的情况 

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——规范运

作（2023 年 12月修订）》相关规定：超过最近一次募集资金投资计划

的完成期限且募集资金投入金额未达到相关计划金额 50%的，上市公

司应当对该项目的可行性、预计收益等重新进行论证，决定是否继续

实施该项目。截至目前，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及“郴州市分

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投入金额未达计划的 50%，对其

重新论证如下： 

（一）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 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在宏观经济下行压力和环保升级的双重压力下，湘渝盐化一方面

引进先进设备及先进的技术方案，拓展销售领域，提升公司盈利水平。

另一方面积极贯彻落实国家的节能环保的政策要求，符合“创新、协

调、绿色、开放、共享”五大新发展理念要求。 

（1）政策可行性 

项目产品符合国家绿色发展理念。本项目通过引进先进设备及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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术方案，对纯碱进一步加工，使其质量满足钠离子电池制备需求，可

应用于新能源车、可再生能源发电的储能设备及消费电子产品等新能

源领域。项目贯彻国家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理念，积极发展绿色产业，

符合国家产业升级政策导向。 

（2）技术可行性 

该项目工艺技术与掌握电子碱生产系统专利技术的国内知名公

司合作。该公司拥有丰富的纯碱项目业绩和独立完成国内外大中型纯

碱项目咨询、规划、工程设计及总承包建设的实践经验，湘渝盐化联

碱装置与联碱装置绿色固碳升级改造项目均由该公司设计。 

（3）市场可行性 

项目建设符合公司“一体三翼”发展战略，为下一步完善新能源

产业链，做大做强公司新能源板块奠定基础，预计能实现公司传统化

工产品高端化和精细化，提高产品附加值。 

2、重新论证结论 

公司认为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建设的可行性与必要性未

发生重大变化，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目标，导致项目延期的因素已经

解决，公司决定继续实施本项目并延长实施期限至 2025 年 6 月，以

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项目推进的稳健性。 

（二）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 

1、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

（1）政策可行性 

仓储物流项目建设属于国家发展改革委新修订发布的《产业结构

调整指导目录（2024 年本）》第一大类鼓励类第二十九条现代物流业

第 1 款明确的“粮食、棉花、食糖、化肥、铁矿石、煤炭、石油等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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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商品现代化物流设施建设”，相关政策鼓励该类现代化仓储物流设

施建设，该项目具有政策可行性。 

（2）技术可行性 

该项目具有区位优势。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

项目”位于湖南郴州市槐树下湘南国际物流园南片区内，距自贸区南

区 3 公里。郴州市地处湘粤赣交界处，交通便利，是重要的物流枢纽，

在此建设储备基地和配送中心，可辐射周边多个省市，提升配送效率。

项目建成后，公司可通过规模化运营降低物流成本，提高配送效率，

同时增强公司在区域市场的竞争力，带来可期的经济效益。 

2、重新论证结论 

公司认为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的可行

性与必要性未发生重大变化，符合公司的长远战略目标。当前导致项

目延期的客观因素均已解决，公司决定继续实施本项目并延长实施期

限至 2026 年 6 月，以确保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项目推进的稳健性。 

四、本次募投项目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 

本次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及“郴州市分公司盐业储备

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延期系公司根据相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

际建设情况进行的必要调整，此次调整仅涉及项目建设进度变化，未

涉及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、实施方式和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改变或

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募投项目延

期事项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质量，

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五、董事会审议情况及监事会和保荐机构意见 

（一）董事会审议情况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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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 2 月 21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，以 9 票

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

目延期的议案》，同意基于当前募投项目实际进展情况，基于审慎性

原则，对募投项目“湘渝盐化电池级纯碱项目”及“郴州市分公司盐

业储备基地暨配送中心项目”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延期。 

该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2025年 2 月 21日，公司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，审议通

过了《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》。监事会认为：公司本次关于

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事项，是公司根据项目实际进展情况而做出的审

慎决定，公司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涉及调整募投项目的实施主体、实

施方式和资金用途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其他损害

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

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，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建设质量，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

产生不利影响，因此同意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。 

（三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 

经核查，保荐机构认为：公司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事项已经公

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、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履

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，符合相关法律、法规及公司制度的规定。本次

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未改变项目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用途及投

资规模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，不会

对募投项目的实施造成实质性的影响，符合中国证监会、上海证券交

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。本次部分募投项目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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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与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不利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雪天盐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 2 月 22 日 


